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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绩字〔2017〕23号            

 

度局1护

 

 

勐海县环境保护局： 

我县财政局本着客观、公正和公平的原则，对勐海县 2016

年生态创建建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    

 

勐海县环保局围绕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工作的具体目标和任

务，以《勐海县创建国家级生态县责任书》各项指标为要求，不

断巩固提升国家级生态乡镇创建成果，进一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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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完善两污设施工程，加快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，建

立健全乡镇（农场）、村庄（居民小组）垃圾处置管理机制，改

善农村人居环境，以生态县建设引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，建设

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，促进经济、社会与环境的和谐与

可持续发展。勐海县财政局文件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 2016年部

门预算的批复》（海财预字〔2016〕79号）下达勐海县环境保护

局 2016年度生态创建建设项目资金 800万元。具体资金分配：

勐海镇曼真村委会曼景檬小组环境整治 20万元、曼袄村委会广

飘村环境整治 30万元；勐混镇勐混村委会勐冈小组环境整治 20

万元（勐海县环境保护局实施）；打洛镇村寨环境整治项目 20万

元；勐遮镇曼根村委会曼光村小组环境整治 40万元（勐海县环

境保护局实施）、勐遮镇村寨环境整治项目 30万元；勐阿镇曼迈

村委会曼松村民小组环境整治 30万元；勐满镇节能灯亮化工程

及集镇“两污”设施项目 10万元；格朗和乡帕真村委会曼科松村

民小组排水沟 400米及盖板 20万元；勐宋乡曼迈村委会曼丙小

组污水处理设施及集镇“两污”设施项目 10万元；勐往乡糯东村

委会曼糯坎小组环境整治 20万元；布朗山乡曼囡村委会曼班三

队环境整治 36万元、章家村委会章家四队半封闭垃圾池 1座 4

万元（勐海县环境保护局实施）；农场管委会景真生产队第二居

民小组环境整治 50万元；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设备 2套 200

万元；生态红线规划编制费 20万元；生态创建工作经费 20万元；

大气、水、声环境监测费 20万元（勐海县环境保护局实施）；勐

海县整县推进试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配套资金 20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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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)  

2016年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完工率＞80%；空气环境质量、

水环境质量、噪声环境质量均达到功能区标准；主要污染物排放

强度--化学需氧量(COD)排放强度＜3.5 千克/万元(GDP)且不超

过国家总量控制指标；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＞80%；工业用水重

复率＞80%；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＞90%；工业固体废物

处置利用率＞90%且无危险废物排放；农村生活用能用清洁能源

所占比例＞50%；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、村镇饮用水卫生合

格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＞95%；编制《生态红线

规划》，全面开展生态创建建设工作。 

 

2016年勐海县生态乡镇创建建设经费 800万元，截止 2016

年 12月，已使用 695.7887万元，结余 104.2113万元。勐海县环

境保护局实施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61.7987万元，其中：勐混镇勐

混村委会勐冈小组环境整治 19万元；布朗山乡曼囡村委会曼班

三队环境整治 26.8万元、章家村委会章家四队半封闭垃圾池 1

座 4万元；乡镇以奖代补资金 11.9987万元。大气、水、声环境

监测费 10万元；整县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配套项目 184.4万

元；购置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设备 2套 167.96万元；生态

红线规划编制费 15万元；生态创建工作经费（国家级生态县验

收）16.63万元。 

结余资金按勐海县财政局文件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部门结余

结转资金（额度资金）收回财政总预算的通知》（海财建字〔2016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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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号）要求，勐海县财政全部收回。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勐

海县财政局资金拨付文件勐海县财政局文件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

2016年部门预算的批复》（海财预字〔2016〕79号）规定的使用

范围及标准开支，完成的经费项目严格执行专款专用，未见截留、

挤占和挪用，财务管理按规定程序进行申报监督管理，档案管理

规范有序。 

( )  

通过生态创建建设工作，有效解决了区域内“脏乱差”现象，

削减区域垃圾、污水对环境的污染负荷，有效缓解了环境承载压

力，解决了周边居民环境卫生问题，使村庄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

善，同时提高了污水处理率和垃圾处理率，环境清洁程度和生活

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，保障了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。勐海县

国家级生态县于 2016年 7月 18日至 20日通过环保部考核验收，

全县十一个乡镇获得省级生态乡镇命名，创建率达 100%；9 个

乡镇获得了国家级生态乡镇命名，创建率达 82%；76个行政村

获得州级生态村命名，5个行政村获省级生态村命名。 

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，无较大环境事件，群众

反映的各类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；通过群众满意度调查，群众

满意度高达 85%以上，当地群众反映良好。通过生态专项资金投

入和导向作用的发挥，加大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，确实有效

地改善了环境质量，同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，生态创建成效

明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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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勐海县环境保护局作为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试点

项目”云南省首批实施单位之一，该项目许多工程工艺为首次在

云南省建设实施，由于经验不足，致使项目规划设计报建手续时

间过长，前期施工、监理招标两次流标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分项预

算执行不够规范，导致项目推进滞后；勐海镇、勐宋乡在项目地

块落实上与村民沟通协调不到位，导致项目落地施工花费时间过

长，影响了工程总体进度的实施。             

 2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平台不完善、管理制度不健

全，缺乏长效管控机制。打洛镇、勐宋乡对已建成使用的两污设

施管理不到位，加之无配套附属设施，未实现最佳治理效果。 

 3．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开展不够深入，群众参与生态创建建

设力度还有待加强，环保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。 

4．县环境保护局没有及时组织各乡镇环保所等实施单位认

真研究分析，提出资金分配方案，致使经费下拨到位较晚，影响

工作有序开展。勐海县环境保护局 2016年 10月 14日上报《2016

年勐海县生态创建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，10月 18日经勐海县发

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批复同意后，勐海县环境保护局下拨实

施。 

5．勐海县环境保护局未能及时按项目进度监督、检查各乡

镇业务进展情况，开展业务指导工作，跟进项目进度。         

 

1.项目管理单位应加大项目监督检查、指导力度，督促落实

项目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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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管理单位和各项目执行单位应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综

合整治项目管理体系、强化考核机制、完善各级管理平台。 

3.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设，以保障突发环境事件有

效处置。 

4.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工作，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和培训，

加强广大农民群众环保意识，做到爱护环境从每一个人做起，不

乱扔、乱放生活垃圾，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生态村寨建设和长效

管护。  

 5.项目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制定资金分配

方案报财政部门，才能保证生态环境创建建设资金及时、足额到

位。 

 6.做好建设项目网上审批工作。按照全县统一安排，建立

监督管理员、系统管理员和业务审批员分工协作机制，积极推进

系统上线运行。 

 

按照《勐海县财政局 监察局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

果应用的意见》（海财绩字〔2013〕12 号）“建立绩效评价结果

反馈与整改机制”的精神，现将“勐海县财政局关于 2016年度生

态创建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通知书”（3见附件 1）送达你们，

请按绩效评价结果通知书的整改建议进行整改，并于收到文件起

2 个月内，将整改结果以“整改结果报告书”（见附件 2）一式两

份报送县财政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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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勐海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通知（只发主管

部门） 

2.勐海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整改结果报告书（只

发主管部门） 

3.《2016年度生态创建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》（只

发主管部门） 

 

   

勐海县财政局 

2017年 11月 30日 

 

（联系人：余永琼  联系电话：5138556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州财政局绩效科，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办公室，县政府办公

室，县监察局，县审计局。 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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